
朝陽科技大學招標文件資料 

案名：節能績效保證專案（ESPC）先期評估診斷計畫執行規劃 

案號：102070211 

 

文件清單： 

一、節能績效保證專案（ESPC）先期評估診斷計畫執行報告書 

二、廠商資格證件審查表 

三、委託代理出席授權書 

四、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五、報價單 

六、投標專用信封 

備註：押標金請當場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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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  商  資  格  證  件  審  查  表 

案名：節能績效保證專案（ESPC）先期評估診斷計畫執行規劃 

案號：102070211 
 

證 件 名 稱審 查投 標 廠 商 各 項 證 件 文 號

1 營利事業登記證（影印本） □合格 □不合格  
2 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 □合格 □不合格  
3 委託代理出席授權書（正本） □合格 □不合格  
4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正本） □合格 □不合格  
5 押標金 □合格 □不合格  
6 採購規格 □合格 □不合格 請購單位審查 

 

審 查 結 果：                  □合格          □不合格 
 
評審委員簽名：（規格部份） 
 
             （證件部份） 
 

投標廠商：                                    （蓋章） 

負 責 人：                                    （蓋章） 

 
 
 
 
 
 
 
 
 

中華民國   102 年 0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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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標  廠  商  聲  明  書 
 
案名：節能績效保證專案（ESPC）先期評估診斷計畫執行規劃 
案號：102070211 
本廠商參加朝陽科技大學之投標案，茲聲明如下： 
 

項次 聲         明         事         項 是(打Ｖ) 否(打Ｖ) 

一 

本廠商或負責人與招標機關之首長/採購案之洽辦機關之首長/受委託辦理

採購之法人或團體之負責人，有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第十五條第

四項規定之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

利益之情形。 

  

二 本廠商是採購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之政黨或與政黨具關係企業關係之廠商。   

三 
本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是採購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所稱同時為規劃、設

計、施工或供應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 
  

四 
本廠商是採購法第三十九條第三項所稱與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廠商同

時為關係企業或同一其他廠商之關係企業。 
  

五 

本採購案如係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理，或係以公開招標辦理但投

標廠商未達三家之情形，本廠商之得標價款會有採購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

所稱高於本廠商於同樣市場條件之相同工程、財物或勞務之最低價格之情

形。 

  

六 
本廠商已有或將有採購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所稱支付他人佣金、比例金、

仲介費、後謝金或其他利益為條件，促成採購契約之簽訂之情形。 
  

七 
本廠商或分包廠商是採購法第一百零三條第一項及採購法施行細則第三

十八條第一項所規定之不得參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廠商。 
  

八 

本廠商是依法辦理公司或商業登記且合於中小企業發展條例關於中小企

業認定規定之中小企業。 
(答否者，請於下列空格填寫得標後預計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項目及金額，可自

備附件填寫) 
項目                                                  金額                 
項目                                                  金額                 
項目                                                  金額                 
                               合計金額                 

  

九 
本廠商目前在中華民國境內員工總計      人；其中屬於身心障礙人士 
      人及原住民人數      人。 

 

附註 
1、第一項至第七項答「是」或第一項至第九項任一項未答者，不得參加投標；其投標者，不得

作為決標對象；聲明書內容有誤者，不得作為決標對象。 
2、本聲明書填妥後附於投標文件遞送。 

投 標 廠 商：                                 （蓋章） 
 

負   責  人：                                 （蓋章）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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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託  代  理  出  席  授  權  書 

茲授權本公司所屬員工            先生（或小姐）代表本公司出席  貴校「節能

績效保證專案（ESPC）先期評估診斷計畫執行規劃」公開評選/議價會議，該員於會

議中所做之任何承諾或簽認事項直接對本公司發生效力，本公司均予以接受，並經

本公司確認被授權人之下列簽樣真實無誤。 

被授權人之簽樣：                   

請惠予核備。 

授權人：       

投標廠商：                  （蓋章） 

負 責 人：                  （蓋章） 

此致 

朝陽科技大學 

被授權人：                      （蓋章） 

性別：      出生年月日：        身份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聯絡電話： 

中華民國   102 年  7 月 1 日 

附註： 

1、被授權人應攜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備驗。 

2 、 公 司 負 責 人 親 自 參 與 本 案 投 標 ， 免 附 本 授 權 書 ， 惟 仍 應 攜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正 本 備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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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還  押  標  金  申  請  書 

本公司參加  貴校「節能績效保證專案（ESPC）先期評估診斷計畫執行規劃」採購

案投標，倘未得標或廢標或流標，請將押標金： 

新台幣    佰    拾    萬    仟    佰    拾    元整 

1、□當場退還。（具領人簽章：              ） 

2、□本公司未出席請寄還。 

 
 

此致 

朝陽科技大學 

 
 
 
 

投標廠商：                            （蓋章） 

 

負 責 人：                            （蓋章） 

 
 
 
 
 
 
 
 
 
 

中華民國 102 年 7 月 1 日 

本區由校方勾選，廠商勿勾選。 

□得標廠商押標金轉履約保證金。 

承辦人員簽章： 


